
“收养”还是“助养”？堂兄、亲兄吵翻了
一字之差引发财产继承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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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继承引发纷争

1960年，徐某的亲生父母因生活困难，将
徐某送至上海随其伯父伯母共同生活。徐某
的户口同时迁至伯父伯母家中，户口簿中，徐
某登记为侄子，且徐某一直维系与亲生父母
之间的联系，未改变称呼。
1966年，徐某随伯父伯母回到浙江老家，

徐某的亲生父亲已经离乡，徐某随亲生母亲
及妹妹共同生活。
1979年，已经成年的徐某随伯父伯母一

家回到上海，户口迁至伯父伯母家，户口簿
中，徐某登记为儿子。但徐某在工作单位填写
的职工登记表、履历表中，父母一栏仍登记了
亲生父母，在亲戚一栏则登记了伯父伯母。

此后，徐某自单位分得房屋，遂离开伯父
伯母家独自一人居住。
2015年起，徐某患精神疾病，此时，徐某

的亲生父母、伯父伯母均已去世，居委会在
听取其亲生哥哥和堂哥等人的意见后，指定
其亲生哥哥为其监护人。此后，徐某就医及入
住护理院的事宜及其葬礼等均由其亲生哥哥
办理。
2021年，徐某去世，遗留房屋一套。堂哥

堂姐以徐某已被伯父伯母收养为由，作为徐
某的继承人，对房屋的处置达成调解协议。不
料徐某亲生的哥哥妹妹向法院提起诉讼，以
徐某仅由伯父伯母助养、未被收养为由，要求
撤销调解协议。

法院撤销调解协议

长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徐某的户
口于 1960 年迁至伯父伯母家中，从登记的亲
属关系及双方称谓看，伯父伯母此时并无收
养徐某的意思表示，只是帮助生活困难的亲

戚抚养小孩。
根据查明事实，徐某在回乡期间也未与

伯父伯母以养父母与养子关系长期生活。虽
然其在 1979 年回沪后落户至伯父伯母家时
登记的亲属关系为父子、母子，但此时徐某早
已成年，不符合法律关于被收养人为未成年
人的规定。同时，徐某在填报亲属关系时，父
母一栏仍登记的是亲生父母而非伯父伯母。
据此可以认定，徐某从未确认其与伯父伯母
之间存在收养关系。
综上，徐某的堂哥堂姐未通知徐某的亲

生哥哥妹妹，擅自以继承人身份对徐某的遗
产处置达成协议，损害了徐某亲生哥哥妹妹
的民事权益。法院据此判决，撤销调解协议。
一审宣判后，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

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下列不
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一）丧
失父母的孤儿；（二）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和儿童；（三） 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
子女。 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可
以不受被收养人不满十四周岁的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均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
起成立。

本案中，徐某于 1960 年至伯父伯母家中
共同生活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尚未
实施，并无办理收养登记的规定，故应结合当
时当地的风俗习惯适用当时的相关政策对收

养关系是否成立进行认定。 如：亲友、群众公
认， 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
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
按收养关系对待。

然而，徐某与伯父伯母之间从未以父子、
母子相称，在回乡期间随亲生母亲共同生活，
在填写亲属关系时也从未将伯父伯母登记为

父母， 故双方之间实质是助养关系而非收养
关系。

晨报记者 张益维

随亲戚共同生活并在亲戚的户口簿中登

记为“儿子”，属于收养还是助养？ 近日，上海
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因法定继承引发

的第三人撤销之诉， 原被告对被继承人是收
养还是助养身份意见不一，产生纠纷。

少年肇事，牵出“打工”隐情

原告蔡小姐称，她与小陈的父亲陈先
生在交警部门协商时，对于赔偿金额无法达
成一致。陈先生则说，事故发生时蔡小姐看
似并无大碍，他已将蔡小姐当日就医的医疗
费转账支付，但蔡小姐后来再次去医院检
查，又提出了新的医疗费和误工费、护理
费、营养费、修车费等费用，他认为有不合
理之处。
陈先生来法院提交证据时，主审法官特

地留了些时间和他聊聊孩子的情况。通过沟
通，法官了解到，陈先生的职业是快递员，孩
子小陈数月前从老家来到上海，和陈先生一
起生活，食宿都在快递公司解决。几个月来，
小陈主要帮父亲揽收快递，骑行电动车上路
成为“工作”必需。
也就是说，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并不是

因为少年的叛逆，而是在亲情缺位的成长环
境里，15岁的小陈，过早扛起了不属于他这
个年纪的“担子”。

监护缺位，窥见成长困境

为更好地帮助小陈，法官针对他的抚养
教育情况开展社会调查，多次与小陈父子谈
话，并上门到快递公司宿舍实地走访。
法官经调查发现，小陈是非婚生子，从小

母亲离开，父亲将他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抚
养，自己则外出务工，一年回家一次。
可以说，父母在小陈的成长过程中基本

缺席。初中毕业后，小陈不想继续学业，便来
到上海投奔父亲。父亲随即购买一辆二手电
动车让他帮忙揽收快递。父亲包办了小陈的
食宿，却没有意识到，让未满 16 周岁的孩子
骑电动车上路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
当被问及是否知晓骑行电动车的年龄要

求时，小陈和陈先生都表示“是知道的”，但
一来是图送快递方便，二来抱着有关部门难
以发现的侥幸心理，这才执意骑电动车上路。
事故发生之后，小陈仍继续骑电动车揽收快
递。获知这一情况，法官第一时间向他们重申
相关规定，要求杜绝违法违规行为，摒弃侥幸
心理。

司法护航，压实监护职责

沟通中，法官发现，尽管小陈身形高挑，
看似与成年人无异，但他没有意识到事故背

后的深层问题。这个 15 岁少年眼神中的早
熟与迷茫，恰恰是长年亲情缺位的投影。
鉴于陈先生在子女抚养教育中的失职，

上海长宁法院法官向他发送了《家庭教育指
导令》，对他为小陈提供并要求其骑行电动
车的不当行为给出了法律上的负面评价。
《指导令》指出：小陈在义务教育阶段之

后对于继续学习存在抵触，对未来又充满迷
茫，之所以产生以上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在
于过分依赖隔代教育，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和引导；陈先生对小陈“负有监护职责，应当
关注其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加强对他
的教育，即使因务工等原因无法时刻陪伴，日
常也应当多加沟通，了解其思想、生活动态，
而非将养育孩子的义务交由老人完成”。
后本案依法开庭审理，双方在法院主持

下达成调解，矛盾得以妥善化解。
陈先生表示，经法院教育指导后，他已深

刻反思了自身监护失职问题，在小陈年满 16
周岁前绝不再让他骑电动车上路。庭后，陈先
生递交了一份小陈亲笔书写的承诺书：“我
郑重作出如下承诺：在年满 16 周岁之前，我
绝不以任何形式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
驶……”

晨报记者 张益维

清晨，天刚蒙蒙亮，一辆小客车行驶中突
然侧翻至人行道上。浑身酒气的男子坚称是
妻子在开车，但妻子在回答民警询问时前后
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在民警的细致核查下，
事实终于浮出水面：丈夫酒后驾车肇事后，竟
企图让妻子“顶包”逃避处罚……
2月 12 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一辆小客

车突然失控，车辆径直冲过路边隔离设施，侧
翻在人行道上，现场一片狼藉，万幸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浦东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民警接到
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一名女子虽
主动说明是自己开的车，但现场两名人员的
表现，让民警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经民警观察，男子许某浑身散发着浓烈

的酒气，言之凿凿地辩解自己并未驾车，坚称
事发时是其妻子在驾驶；而许某的妻子则神
色慌张、支支吾吾，回答民警询问时前后矛
盾，难以自圆其说。
民警当即看出端倪，随即向两人严肃告

知“顶包”行为的法律后果，明确说明替人顶
包不仅无法帮助逃避处罚，自身还可能会受
到处罚。
随后，民警调取了事发路段的公共监控

视频，在铁证面前，许某的谎言被彻底戳破，最
终不得不承认自己酒后驾车肇事的违法事实。
经医院抽血检测，许某血液中的酒精含

量为 119mg/100mL，达到醉酒标准。目前，
许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浦东警方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对其妻子企图“顶包”的行
为，民警也将进一步调查处理。

晨报记者 倪 冬 通讯员 淡 京

15岁“快递小哥”骑电动车闯下祸事
事故背后暗藏家庭教育缺失，法官出手了

酒驾致车辆侧翻
竟让妻子“顶包”
浦东交警用事实戳破谎言

法律规定驾驶电动

自行车必须年满 16 周
岁， 然而，15 岁少年小
陈却执意骑电动车上

路，在骑行过程中，撞伤
了他人。事发后，交警认
定小陈需为事故负全部

责任。 由于迟迟无法对
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小
陈最终被诉至了法庭。

上海长宁法院经审

理发现， 这起看似简单
的小案背后， 是家庭教
育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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